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
《关于公布现行有效和全文失效废止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的政策解读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全面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省本级地方性法规、省政府规章和税务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的通知》（鄂税依法行政办发〔2024〕10号）要求，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在对现行有效的税务规范性文件全面清理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公布现行有效和全文失效废止税务规范性文件目录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现就《公告》的有关内容解读如下：
一、制定《公告》的背景
根据规范性文件有效期的规定及新的税收征管形势，2018年以县局名义制定发布的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已到5年有效期，应予宣布失效。
二、《公告》的主要内容及适用问题
本《公告》主要内容为经规范性文件清理后，确认现行有效的税务规范性文件0件，失效废止的税务规范性文件3件。需要公布失效的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
（一）《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关于修改部分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公告2018第1号），制定发布时间为2018年7月20日，已满5年，到期自动失效。
（二）《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关于废止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公告2018第2号），制定发布时间为2018年7月20日，已满5年，到期自动失效。
（三）《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 老河口市财政局 老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老河口市税务局公告2018第4号），制定发布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已满5年，到期自动失效。
本《公告》涉及的上述3件税务规范性文件已到期，公布该3件文件失效，是依法治税的要求，有利于减少对税务行政相对人的困扰，有利于执法依据统一规范，确保执法工作衔接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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